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彰化縣政府 函
地址：50001彰化市中山路2段416號
承辦人：科員 吳佩汶
電話：04-7531448
電子信箱：pw0115@email.chcg.gov.tw

受文者：彰化縣埔心鄉明聖國民小學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3年5月2日
發文字號：府人給字第1130164163號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原函影本及DM(共2個電子檔)) (376470000A_1130164163_ATTACH1.pdf、

376470000A_1130164163_ATTACH2.pdf)

主旨：檢送臺灣銀行承辦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（以下簡稱人事總

處）主辦之「築巢優利貸—公教員工購屋貸款」及公股銀

行辦理青年安心成家購屋優惠貸款DM及原函各1份，請轉

知所屬員工參考運用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臺灣銀行彰化分行113年4月30日彰化營字第

11300021791號函辦理。

二、人事總處為協助各機關、學校及公營事業機構員工有適當

貸款管道，111年至113年「築巢優利貸」—全國公教員工

房屋貸款，經公開徵選由臺灣銀行股份有限公司及中國信

託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獲選為公教員工提供服務，辦理

期間自111年1月1日起至113年12月31日止，為期3年(本府

110年11月22日府人給字第1100414946號函諒達)。

正本：本府各處(本府人事處除外)、本府所屬各機關(彰化縣衛生局、彰化縣警察局、
彰化縣環境保護局、彰化縣文化局、彰化縣彰化戶政事務所、彰化縣彰化地政事
務所除外)、本縣各鄉鎮市公所(彰化縣彰化市公所除外)、本縣各鄉鎮市民代表
會、本縣各縣立高中、本縣各國民中學、本縣各國民小學

副本：本府人事處各科(含附件)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
1130001314

■■■■■■人事室 ■■■■■■■收文:113/05/02

■■■■■■■有附件


